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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檢察官職掌之區別 

台南市田先生問：最近常在電視中看到檢察官查弊案，有時還會向法院

聲請羈押被告，而地方法院的法官也會作出准駁的裁定，如果檢察官不

服而抗告後，高等法院法官有時還會作出不同的決定，請問：法官的工

作是什麼？法院的層級是如何區分？檢察官的工作又是什麼？兩者工作

性質有何不同？ 

 

答： 

法院是負責審判民事、刑事及其他法律規定的訴訟案件，並依法管轄非訟事

件，所以法院裡的法官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審判民、刑事及其他各類法定訴訟案

件與非訟事件，而且法官是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不受任何干涉。 

目前我國的司法制度中，普通法院主要是承審民、刑事等相關案件或非訟事

件，區分為三級，即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包含高等法院各分院）與最高法院。

至於行政法院則僅審理行政訴訟案件，且只有高等行政法院和最高行政法院二

級。 

地方法院審判案件時，是以法官一人獨任或三人合議來進行。高等法院審判

案件，則一定是法官三人合議進行，至於最高法院審判案件，則要法官五人合議，

如此才能確保越高審級的裁判決定更為適當周延。至於檢察官向地方法院聲請羈

押被告而被駁回時，依法是可以向高等法院或其分院提出抗告，這時候上級法院

便會由三個法官來組成合議庭，再次判斷原審的駁回決定是否適當，而作出抗告

駁回或原裁定撤銷等決定。另外，法院進行合議審判時，通常是以庭長擔任審判

長；沒有庭長或是庭長有事故不能參與時，就以庭員中資深者來擔任，年資如果

又相同則以年長的法官來當審判長。 

再來，各級普通法院及分院都會配置檢察署，檢察署內便會配屬檢察官，檢

察官的職權包括：實施偵查、提起公訴、實行公訴、協助自訴、擔當自訴及指揮

刑事裁判之執行，以及其他法令所定職務之執行。所以檢察官最主要的工作，就

是偵查犯罪、提起公訴及在法庭上進行相關刑事訴追的控告程序。而最高法院檢

察署會有一人擔任檢察總長，其他法院及分院檢察署則有一人擔任檢察長，分別

來綜合處理各該檢察署的行政事務。各級法院及分院檢察署檢察官員額如果在六

人以上的話，便可以分組辦事，而每組中可由一人擔任主任檢察官來監督各組事

務。 

檢察官通常都要在其所屬檢察署的管轄區域內執行職務，但如遇到緊急情形

或法律另有規定時，就可不受限制。檢察總長依規定指揮監督最高法院檢察署檢

察官及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及分院檢察署檢察官，檢察長則依規定指揮監督該

署檢察官及其所屬檢察署檢察官，至於一般的檢察官依法必須服從這些指揮監督

長官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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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說明可知，法官除了刑事審判以外，還負責民事審判及其他法定案件等

審判工作，而檢察官主要是負責刑事案件的偵查、追訴及執行等。此外，法官是

依據法律獨立審判而不受干涉，檢察官則要受到檢察一體的限制而須服從指揮監

督長官的命令。至於刑案被告是否有罪，是否應受羈押，則只有法官才可以決定，

檢察官只能依法請求法官審判、裁定。                                                                    

台南地方法院法官  陳志成 

 

 相關法條：法院組織法第 2、60條 

 


